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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号：扬中交路执〔2025〕131 号 

  

  

  

违法事实及证据：2025 年 11 月 10 日，我局收到一份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申请人反

映，其于 2025年 07月 05日 19:01通过滴滴出行平台打了一辆车牌号码为苏 L3T278 (蓝)

网约车，从名尚美容美发至唐韵养生会所（翠竹南路店），该车疑似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运输证》，申请人申请我局依法作出处理。执法人员查询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管理系统，发现系统显示苏 L3T278 (蓝)车主姓名为杨静，该车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

证》，但存在网约车接单记录。杨静涉嫌非法从事网约车经营，我局随后依法立案调查。经

查，苏 L3T278 (蓝)车为小型轿车，该车行驶证登记使用性质为非营运。2025年 07月 05日，

当事人杨静通过滴滴出行平台接单（订单时间：19:01），然后依单驾驶苏 L3T278 (蓝)小型

轿车从名尚美容美发接送乘客至扬中市唐韵养生会所（翠竹南路店），乘客支付运费 8.1 元。

调查还发现，2025年 12月 04日，当事人通过滴滴出行平台接单，然后依单驾驶苏 L3T278 

(蓝)小型轿车从三茅街道.扬中市金中源盖业有限公司至扬中市.长江大酒店（扬子西路

店），该网约车订单创建时间 2025 年 12 月 04 日 17:17:49，完成时间 2025 年 12 月 04 日

17:37:34。截止立案调查时，苏 L3T278 (蓝)小型轿车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经调查取证，查明当事人存在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

动的违法事实。证据有：履行法定职责申请材料（包含证人身份证复 印件）壹份、江苏交

通综合执法 APP 截图叁份、证人询问笔录壹份、滴滴出行平台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书壹份、

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机动车登记信息壹份、公安刑侦部门提供的人脸识别核查信息壹份、

姓 名 杨静 性别 女

身份证

件号
32118219******172X 联系电话

当

事

人

基

本

情

137****2233

况

个 人

住 址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三茅镇普*****号

电话联系当事人杨静视频壹段。

你（单位）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第十

三条的规定，依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

的规定，按照《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 51项，本机关决定给予罚款叁仟元,

警告的行政处罚,并责令改正。

处以罚款的，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或者缴至扬中市

财政局，开户行农商行江洲支行，账号 32110524012110000117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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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

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六十日内依法向扬中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

六个月内依法向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扬中市交通运输局

       签章

2026年 3月 23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存根，一份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




